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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颖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审

慎尽职调查，对中颖电子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

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

交谈，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审阅了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信息披露文

件、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议案等文件，

组织召开了有关此事项的沟通会议，对其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合理性、

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642号)的核准，于2012年

6月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每股12.50元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共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3,200万股。该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共人民币肆亿元整

（CNY400,000,000.00），扣除承销商中介费等相关上市费用人民币29,329,356.18

元后，实际募得资金为人民币370,670,643.82元。上述资金已于2012年6月7日全

部到位，到位资金业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 年6月7日验

证，并出具了沪众会验字(2012)第2518号验资报告。 

公司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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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天山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虹桥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5年3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一》，将募投项目 “家电微控制芯片及解决方案技术改造

项目”更名为“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项目预计完成时间自2015

年6月30日变更为2018年6月30日。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6,761万元，此后至本报告期末期间, 

“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已投资4,544万元，公司推出的芯片产品已

经运用在智能化空调、智能化洗衣机、智能化冰箱、智能化电饭煲、智能化微波

炉，2017年仍将在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领域持续研发投入。 

“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实现效益1,239.97万元，累计实现效益

3,038.09万元，已经达到募集资金项目的阶段性目标。故申请完结该项目，不再

使用募集资金对该项目进行投入。往后公司仍将在家电、机电领域持续以自有资

金投入研发，充分发挥贴近国内客户的优势，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及性价比等

方面赢得了市场认可，不断开拓市场，力争取得该项目更大的经济效益。 

已完成的募集资金投资建设“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项目已投

资总额 

已投资额占计

划投资额比例 

累计实现

效益 

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

项目 
10,756 10,756 11,305 105.11% 3,038 

(1) 
家电微控制芯片及解

决方案技术改造项目 
10,756 6,761 6,761   

(2) 
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

产业化项目 
 3,995 4,544   

小计 10,756 10,756 11,305 105.11% 3,038 

注：截止至期末“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投资进度大于100%，系公司将超募资金产生的利

息投入了募集资金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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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情况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的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已达到了募

集资金项目的阶段性目标。至此，公司该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完毕。公司拟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 

五、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2017年3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将募投项目结项发表如下意见： 

“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已经达到募集资金项目的阶段性目标，

往后公司仍将在家电、机电领域持续以自有资金投入研发，充分发挥贴近国内客

户的优势，不断开拓市场，力争取得该项目更大的经济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同意公司将“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结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认为：中颖电子的“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 已

投资4,544万元，产品已经运用在智能化空调、智能化洗衣机、智能化冰箱、智

能化电饭煲、智能化微波炉，累计实现效益3,038.09万元。该项目已经达到募集

资金项目的阶段性目标，故申请完结该项目，不再使用募集资金对该项目进行投

入，以自有资金持续该项目的研发投入。该事项已经过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不存在违反《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情况。 

国信证券同意公司将“智能家居微控制芯片产业化项目”结项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4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李勇                    赵刚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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